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国防动员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
	序号
	主项
名称
	具体
情形
	行使层级
	自治区级业务指导部门
	办理条件
	办件类型
	核验内容
	行政许可类型
	行政许可证件名称
	申请材料

	




1




1
	应建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应建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含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
	盟市、旗县级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 公室（人民防空办 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 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七条 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其地下防空工程部分应当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并且与地面建筑同时规划、设计、建设、竣工验收。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的，自然资源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190 号)第十一条  除工业生产厂房以及配套设施以外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下列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1） 十层以上或者基础埋深三米以上的民用建筑以及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居民住宅楼，按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  
（2） 除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民用建筑，一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按地面建筑总面积百分之五修建；二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按地面建筑总面积百分之四修建；三类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按地面建筑总面积百分之三修建；其他城市按地面建筑总面积百分之二修建。  
（三） 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和重要经济目标区等区域，除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民用建筑，按第二项规定的比例集中修建。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的防护类别、抗力等级和战时用途，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承诺件
	身份核验, 材料核验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防空地下室建设要求；
2.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及审查合格书；
3.建设单位提交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及相应部门或单位出具的评估和专家论证材料(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
4.设计单位出具的单体建筑统计表(含层数、基础埋深、总建筑面积、首层建筑面积等)；
5.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6.行政许可申请书；
7.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施工图纸质版或电子版。

	2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盟市、旗县级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 公室（人民防空办 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在一年内补建；不能补建的，可以一次性缴纳补偿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重新建设。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190 号)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报废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报废的，由拆除、报废单位提出申请，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经批准拆除的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单位应当在一年内补建不少于原建筑面积、不低于原防护标准的人民防空工程。
     人民防空工程补建面积不能代替新建民用建筑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无条件补建的，按照现行工程造价一次性补偿相同面积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就近择地建设。
	承诺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
2.基本情况登记表；
3.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4.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下管线、建筑物基础与该人防工程关系图(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5.行政许可申请书；
6.人防工程改造方案 、施工图及审查报告(人防工程改造项目提供)；
7.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证地下管线、建筑项目对该人防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案(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 、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8.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

	3
	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拆除审批
	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拆除审批
	盟市、旗县级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 公室（人民防空办 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前发布公告。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二十五条  设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管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安装和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确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原因需拆除的，应当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即办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
2.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3.行政许可申请书；
4.补建方案或移建方案；
5.现场照片。

	4
	城市修建地下通道或者地下商场、仓库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
	城市修建地下通道或者地下商场、仓库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
	自治区级、盟市级、旗县级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 公室（人民防空办 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四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一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符合有关标准。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190 号)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开发利用，城市公共绿地、广场、小区绿地、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等的规划和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
	承诺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
2.基本情况登记表；
3.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4.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下管线、建筑物基础与该人防工程关系图(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5.行政许可申请书；
6.人防工程改造方案 、施工 图及审查报告(人防工程改造项目提供)；
7.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证地下管线、建筑项目对该人防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案(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 、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8.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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